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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九 龍  

彌 敦 道 7 0 0 號  

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5 樓  

工 業 貿 易 署  

戰 略 貿 易 管 制 科  

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 

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第 6 0 章 ）  

《 進 出 口 （ 戰 略 物 品 ） 規 例 》 （ 第 6 0 章 附 屬 法 例 ）  

 

申 請 國 際 進 口 證 註 1  

 

 

本 人 謹 代 表  BCD 公司 申 請

 ( 進 口 商 名 稱 ， 即 申 請 人 )   

國 際 進 口 證 ， 藉 以 輸 入 由  奧 地 利  

 
（ 出 口 國 家 / 地 方 ）  

進 口 ， 價 值  $80,000 的 1  件 XYZ A1234A XYZA 處理器基版 ，

 ( 以 港 元 計 )   ( 貨 品 描 述 ： 品 牌 、 型 號 、 類 別 、 數 量 )  

以 供  BCD 公司 （ 地 址 香港德輔道 267-275 號 901 室 ）

 ( 最 終 用 戶 名 稱 )   ( 最 終 用 戶 的 地 址 )  

用 作  加 強 現 有 電 話 付 款 系 統 性 能  。

 （ 詳 細 的 貨 品 最 終 用 途 ， 例 如 ： 貨 品 是 供 最 終 用 戶 進 行 的 特 定 工 作 ）  

 
 

聲 明 及 承 諾  

 

 本 人 謹 代 表 申 請 人 作 出 聲 明 ， 就 本 人 所 知 及 所 信 ， 本 申 請 表 內 填 報 的 所 有

資 料 ， 均 真 確 無 誤 。 申 請 人 及 ／ 或 本 人 已 閱 讀 和 明 白 ， 並 承 諾 遵 守 下 文 所 有 條 款

和 條 件 ：   

 

1. 在 本 申 請 表 提 供 虛 假 資 料 或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會 令 國 際 進 口 證 失 效 。 作 出 虛 假 聲

明 、 提 供 虛 假 資 料 、 未 經 授 權 而 更 改 國 際 進 口 證 ， 以 及 使 用 偽 造 或 未 經 授 權

而 更 改 的 國 際 進 口 證 ， 會 遭 重 罰 ；  

2. 本 申 請 表 的 資 料 及 意 向 如 有 重 要 變 更 ， 申 請 人 會 立 即 通 知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；

3. 上 文 所 述 貨 品 將 會 輸 入 香 港 ， 並 可 於 當 局 要 求 時 ， 提 交 貨 品 進 口 的 證 明 。 除

非 獲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發 出 出 口 許 可 證 ， 否 則 該 批 貨 品 不 會 運 往 別 處 、 轉 運 或

轉 口 往 其 他 目 的 地 ；    

4. 如 該 批 貨 品 在 香 港 處 置 ， 申 請 人 會 通 知 收 貨 人 ， 除 非 獲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發 出

出 口 許 可 證 ， 否 則 該 批 貨 品 不 可 出 口 ；    

5. 如 需 要 領 取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註 4 ， 申 請 人 會 按 照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施 加 的 申 請 規

定 領 取 該 證 明 書 ；  

6.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就 本 申 請 而 發 出 國 際 進 口 證 ， 純 粹 為 方 便 外 地 出 口 商 向  

  

  奧 地 利  

其 政 府 申 請 出 口 證 。 發 出 國 際 進 口

 （ 出 口 國 家 / 地 方 ）   

 時 ，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有 可 能 施 加 額 外 的 條 件 ；  
7.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第 6 0 章 ）， 沒 有 根 據 並 按 照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進

出 口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輸 入 或 輸 出 戰 略 物 品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違 例 者 會 被 判 罰 款 或 ／

及 入 獄 ；  

8 .  國 際 進 口 證 不 可 用 以 替 代 戰 略 物 品 許 可 證 ， 而 且 發 出 國 際 進 口 證 並 不 會 免 除

申 請 人 遵 守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第 6 0 章 ） 及 其 附 屬 規 例 下 的 領 取 許 可 證 規 定 ；

9.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發 出 國 際 進 口 證，不 表 示 署 長 必 然 會 發 出 相 關 的 進 口 許 可 證；

10. 除 非 及 直 至 有 關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已 獲 工 業 貿 易 署 發 出 並 從 該 署 領 回 ， 否 則 申 請

人 不 會 進 口 上 文 所 述 貨 品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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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當  奧 地 利  簽 發 出 口 證 明 確

   ( 出 口 國 家 / 地 方 )  

 批 准 上 述 貨 品 輸 往 香 港 ， 申 請 人 便 會 遞 交 該 出 口 證 的 * 正 本 ／ 認 證 副 本 ／ 副

本 ， 以 及 相 應 的 英 文 或 中 文 譯 本 予 工 業 貿 易 署 ， 以 便 其 審 理 相 關 的 進 口 許 可

證 申 請 ；   
12. 上 述 貨 品 運 抵 本 港 後 ， 申 請 人 會 即 時 通 知 工 業 貿 易 署 ； 

13. 違 反 本 申 請 表 上 的 聲 明 及 所 承 諾 的 任 何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以 及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所

定 的 其 他 條 件 ， 會 令 國 際 進 口 證 遭 取 消 、 吊 銷 或 暫 時 吊 銷 。 當 局 並 會 對 有 關

人 士 採 取 適 當 的 法 律 行 動 及 ／ 或 行 政 制 裁 ； 以 及   

14. 工 業 貿 易 署 會 就 每 份 國 際 進 口 證 申 請 收 取 費 用 。 除 非 及 直 至 有 關 費 用 已 經 繳

付 ， 否 則 工 業 貿 易 署 不 會 發 出 國 際 進 口 證 。 申 請 人 會 於 收 到 工 業 貿 易 署 的 通

知 後 ， 到 該 署 收 款 處 （ 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1 樓 1 0 4 室 ） 以 現 金 或 易 辦 事 付 款 。

 

 

 

CHAN SIU MAN  CHAN SIU MAN 

簽 署   簽 署 人 姓 名 （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）  

 

 

 

 

2 0 0 8 年 3 月 2 7 日  

  

經 理  

 
 

  For and on behalf of 

B C D  Co Ltd  
 

簽 署 日 期   簽 署 人 在 公 司 內 的 職 位  公 司 印 章  

 
註  

 

( 1 )  除 非 外 地 出 口 商 應 出 口 國 家 / 地 方 簽 證 當 局 的 規 定 ， 要 求 提 供 國 際 進 口 證 ， 否 則

進 口 商 無 須 申 請 國 際 進 口 證 。  

( 2 )  此 表 格 共 兩 頁 。 申 請 人 請 盡 可 能 以 乙 張 A 4 白 紙 印 出 此 表 格 ( 即 雙 面 打 印 或 影 印 )

以 提 交 申 請 。 如 表 格 以 兩 張 紙 印 出 ， 申 請 人 應 釘 裝 或 夾 好 表 格 及 所 有 證 明 文 件 。

工 業 貿 易 署 將 不 接 受 零 散 紙 張 的 申 請 。  

( 3 ) 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可 在 認 為 有 需 要 時 ， 修 改 或 吊 銷 國 際 進 口 證 。  

( 4 )  用 以 證 明 戰 略 物 品 已 抵 達 香 港 的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由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發 出 。 申 請

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的 人 士 ， 應 遞 交 指 定 的 紙 張 表 格 ［ T I D 表 格 第 8 5 款 （ 2 0 1 2 年 修

訂 ） ］ 或 經 由 戰 略 物 品 管 制 制 度 網 站 （ 網 址 是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t c . t i d . g o v . h k ） 以 電 子

方 式 遞 交 申 請 。 不 過 ， 除 非 外 地 出 口 商 應 出 口 國 家 / 地 方 簽 證 當 局 的 規 定 ， 要 求

提 供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否 則 進 口 商 無 須 申 請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。  

( 5 )  如 貨 品 在 輸 入 香 港 後 會 轉 口 往 其 他 目 的 地，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通 常 不 會 發 出 國 際 進

口 證 。  

( 6 )  國 際 進 口 證 由 簽 發 日 期 起 計 有 效 6 個 月 。  

 

 
重 要 說 明 ：   

 

工 業 貿 易 署 會 對 本 表 格 內 的 個 人 資 料 嚴 格 保 密 。 然 而 ， 工 業 貿 易 署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或 會 將

該 等 資 料 向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露 。 該 等 情 況 包 括 ： 工 業 貿 易 署 認 為 需 要 披 露

該 等 資 料 ， 以 便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； 為 了 維 護 公 眾 利 益 ； 根 據 法 律 授 權 或 規 定 ； 或 獲 申 請 人

／ 資 料 當 事 人 明 確 同 意 披 露 該 等 資 料 。  

 
有 關 工 業 貿 易 署 處 理 個 人 資 料 的 詳 情 ， 請 參 閱 工 業 貿 易 署 就 有 關 事 宜 發 出 的 相 關 說 明 。

該 說 明 可 在 香 港 九 龍 彌 敦 道 7 0 0 號 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5 樓 戰 略 貿 易 管 制 科 索 取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請刪去不適用者 


	Text1: 附件 B


